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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本规则由卡狄亚标准认证（北京）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

机构”）发布，版权归本机构所有，任何组织、个人未经本机构

许可授权，不得以任何形式全部或部分使用。

本机构知悉《国家认监委关于加强认证规则管理的公告》（

认监委公告2025年第9号）的相关要求，在此郑重承诺：

一、本机构对该认证规则的合法性、合规性、真实性、完整

性、科学性、适用性等负责，承担规则制定及实施的主体责任。

二、本认证规则符合以下原则：

1.不与国家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行政规范性文件和

政策规定相抵触。

2.不与现行国家或地方相关行政许可规定相抵触。

3.不与国家认监委制定或者会同国务院有关部门制定发布的

认证基本规范、认证规则要求相抵触。

4.不与现行相关强制性国家标准相抵触，鼓励高于国家标准、

行业标准要求。

5.不违背社会公序良俗和社会公共利益。

6.在未经国家认监委统筹安排下，不备案涉及国家安全、政

治组织、社会民俗、民族宗教等领域的认证规则。

7.不违反知识产权、保密相关规定。

8.不混淆制定、备案和使用产品、服务和管理体系认证规则。

9.不违反全国统一大市场、公平竞争等原则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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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不得违反国家认监委相关要求。

三、本规则历次修订情况：

本规则替代原B/1版《碳中和管理体系认证规则》（GICG/TC

-RQ020）。

本次主要修订内容包括：

1）参照国家认监委发布的2026年版《环境管理体系认证规

则》进行了全面修订，增加了认证委托人应取得合法主体资质；

认证费用由认证委托人向认证机构直接支付；第一阶段审核和第

二阶段审核间隔最短不应少于5日，最长不应超过6个月；明确初

次认证及再认证后的第一次监督审核应在认证证书签发之日起12

个月内进行；每次监督审核间隔不应超过12个月且每个日历年至

少有一次监督审核（再认证的年份除外）；审核组应至少有1名

认证机构专职审核员全程参与审核过程；最高管理者或授权代表

参加首末次会议；明确现场审核应对最高管理者发挥对管理体系

领导作用的情况进行面对面审核等要求。

2）全篇将“自主减排策略为主、有效削减温室气体排放，

仅对无法避免的剩余排放量通过合规碳抵消中和”作为认证全流

程的刚性红线，在3.2章节认证目的、7.1.2认证申请条件、7.2

申请评审、7.6.2第一阶段审核、7.6.3第二阶段审核、7.7监督、

7.8再认证、7.12认证决定、9.1证书暂停、9.2证书撤销等过程

将自主减排为主，杜绝 “以抵消替代减排”漂绿行为纳入认证

要求内容；

3）增加了第5章“温室气体量化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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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增加了第6章“数据质量要求”；

5）增加了附录 H温室气体量化方法及识别类别清单示例等。

四、本规则主要编审人员：唐春平、郭宏、郑秀芳、郑永平、

蒲丽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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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适用范围

1.1本机构为规范碳中和管理体系（以下简称CNMS）认证工

作，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认证认可条例》、《认证机构管理办

法》、《国家认监委关于加强认证规则管理的公告》（2025年第

9号）、以及GB/T27021.1/ISO/IEC17021-1《合格评定管理体系

审核认证机构要求第1部分：要求》、GB/T27007《合格评定合格

评定规则和方法论的规范性文件的编写指南》等法律法规及相关

认证认可规范的要求，结合相关技术标准制定本规则。

1.2本规则规定了本机构实施CNMS认证的程序与管理的基本

要求，是本机构从事CNMS认证活动的基本依据。

1.3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从事CNMS认证活动应遵守《中华

人民共和国认证认可条例》、《认证机构管理办法》及本规则。

1.4本机构遵守本规则的规定，并不意味着可免除其所承担

的法律责任。

2认证依据

CTS/GICG8004-2025《碳中和管理体系认证技术规范》和

ISO 14068-1:2023《气候变化管理—向净零过渡—第1部分：

碳中和》

注1：未注明日期的标准，为其最新有效版本。

注2：CTS/GICG8004是组织碳中和管理的基础框架，规定碳中和管理体系建立、运行与

改进的通用要求；

注3：ISO 14068-1是碳中和目标达成的核心依据，关注减排优先性、量化与清除规范

、数据质量保证及绩效评价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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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基本要求

3.1本机构在获得国家认证认可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

国家认监委或CNCA）批准、取得从事质量、环境管理体系认证领

域资质基础上开展本项认证认证。

3.2本机构围绕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目标开展CNMS认证活动

，重点服务于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不得影响国家安全和社会公

共利益，不得违背社会公序良俗。

CNMS认证旨在通过碳中和管理体系认证，推动各类组织通过

建立系统化的碳中和管理体系，以自主深度减排为核心路径，优

先通过工艺改造、清洁能源替代、节能降耗、供应链低碳管控等

措施，通过积极实施预防、消除、替代等自愿性碳减排行动，从

源头削减温室气体排放；应对全球气候变化，从而系统应对与自

身活动相关的碳中和风险与机遇，持续提升碳中和管理绩效，

助力实现低碳与可持续发展目标。

3.3本机构内部管理和认证活动执行并符合GB/T27021.1《合

格评定管理体系审核本机构要求第1部分：要求》，以确保持续

满足开展CNMS认证的基本要求。

3.4本机构建立以下风险防范机制，实施全面风险管理：

（1）风险通常与抽样、公正性、法律法规问题和责任问题、

利益相关方的认知、客户做出的误导性声明、标志的使用等方面

有关。本机构基于风险的思维，通常结合管理评审对CNMS认证活

动引发的风险每年至少一次进行分析、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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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根据风险进行分析、评估，结合从事CNMS认证活动可

能引发的风险和责任制定和采取合理有效措施；

（3）本机构对引发的责任通过购买认证责任保险及风险储

备基金做出了充分安排。

3.5本机构建立了认证人员的能力要求准则，明确了聘用、

选择、培训、评价、使用、考核和管理过程（见第4章），通过

集中统一的人员能力评价系统，持续完善能力提升机制，确保从

事CNMS认证的人员有适宜的知识与技能。

3.6本机构CNMS认证业务范围划分见附录A，并确保具备2名

（含）以上CNMS专业领域审核员。本机构结合认证业务范围识别

相关专业的学历和专业技术工作经历要求。对于某一认证业务范

围的专业审核员，确保具备如下条件之一：

CNMS专业审核员需具有EMS审核员注册资格，具有碳核查、

碳盘查、碳足迹、碳中和等方面的工作经验，经评价具有温室气

体核查能力。

（1）具有相关专业大专（含）以上学历：在中/低风险认证

业务范围具有至少1年（含）以上该技术领域的专业技术工作经

历；在高风险认证业务范围，大专学历具有3年（含）以上，本

科及以上学历具有2年（含）以上该技术领域的专业技术工作经

历；

注 1：相关专业是指与碳中和管理体系认证业务范围类别专业知识相关的教育经历或碳

中和管理专门学科相关的教育经历。碳中和管理专门学科指的是环境科学与工程、自然保护与

环境生态、大气科学、能源技术/管理等理工类学科或某一领域相对应的行业学科。

注 2：碳中和管理专业技术工作经历包括：国家或地方温室气体课题研究、温室气体相

特别声明

本备案认证规则归卡狄亚标准认证（北京）有限公司所有，并拥有

其最终解释权，任何组织及个人未经卡狄亚标准认证（北京）有限公司

许可，不得以任何形式全部或部分使用（法律另有要求的除外）相关认

证信息。如需获取本备案认证规则的全文信息，请通过以下方式与我机

构取得联系：

通讯地址：北京朝阳区大郊亭中街2号院6层1-6D

联系部门：技术部

联系电话：010-65389968/65389678

邮箱：gh@gicg.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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